
证券代码：

600995

证券简称：文山电力 公告编号：临

2014-007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0.085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为

0.08075

元

；

合 格 境 外 机 构 投 资 者

（“

QFII

”）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65

元

；

除

个人股东

、

证券投资基金

、

QFII

以外持有公司

股份的自行缴纳所得税的股东

，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为

0.085

元

。

● 股权登记日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2014

年

6

月

13

日

● 除息日：2014年6月16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6

月

16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4年4月18日召开的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4年4月19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14-006）。

二、 分配方案

（一） 发放年度：2013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2014年6月13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478,526,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5元（含

税），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8075元；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QFII”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65�元；除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QFII�

以外持有公司股份的自行缴纳所得税的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85元，共计派发股

利 40,674,744�元（含税）。

（四）国家有关税法的规定

1、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先按 5％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

民币0.08075元；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

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实际税率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率为 5％。 按照以上规定，本次利

润分配时，暂由本公司按 5%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暂按每

股人民币0.08075元；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公司委托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人民币0.0765元派发现金红利。 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

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5元。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13

日

(二)� �除息日：2014年6月16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16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6月13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实施办法

（1）公司股东云南电网公司、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云南省地方电力实业开发

公司由公司直接发放。

（2）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

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

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0871-63191628

联系传真：0871-63190838

联系地址：昆明市东风东路 48�号金泰大厦 19�楼

邮政编码：650051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4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远东电缆 编号：临

2014-034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送现金红利0.10元（税前）

●每股派送现金红利（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人民币

0.095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为人民币0.09元。

●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16日

●除息日：2014年6月1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6月17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经2014年5月16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14年5月17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3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至2014年6月1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扣税说明：本次利润分配以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90,043,

3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99,004,336.80元。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规定，公司先按5%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5元。

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负为5%。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公司上海

分公司将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09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的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含税)。

三、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16日

(二)除息日：2014年6月17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6月17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14年6月1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公司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其余股东

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方式

(一)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电话：0510-87249788

(三)传真：0510-87249922

(四)联系地址：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6号

(五)邮政编码：214257

七、备查文件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583

证券简称：海油工程 公告编号：临

2014-018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 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5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0元

● 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16日

● 除权（除息）日：2014年6月17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6月17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14

年4月23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4月24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3年度。

2．发放范围：截止2014年6月1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结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本次分配以2013年末总股本4,421,354,8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00元（含税），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42,135,

480.00元。

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5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0元。

三、利润分配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16日

2. 除权（除息）日：2014年6月17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6月17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截止2014年6月1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结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 本公司股东———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及中国海洋石

油渤海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本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结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己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登结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 按照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1）对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

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份，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本公司暂按5%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后

进行发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95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本公司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

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登结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

已代扣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登结上

海分公司，再由中登结上海分公司划付至本公司，由本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操作为：转让本公司股票时如果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不用补缴税款；持股1个月

（含 1个月）以内，每股补缴税款 0.015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股补缴税

款 0.005元。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居民企业含义的股

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0元。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红利，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90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址：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十五路199号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2. 联系人：提静

3. 咨询电话：022-59898808、59898396

4.传真号码：022-59898800

七、备查文件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日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

16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6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永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420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

年

4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5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2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天弘永利债券

A

天弘永利债券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20002 420102

截 止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的 相 关 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0335 1.0353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2,914,127.59 2,053,152.2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

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102 0.115

注：《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

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9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12

日

除息日

2014

年

6

月

12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6

月

13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

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红利再投资转换的基金份额免

收申购费

。

其红利按

2014

年

6

月

12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

为基金份额

，

转换后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直接计入其

基金账户

，

2014

年

6

月

16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注：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4年6月13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3权益登记日和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业务的申请。

3.4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自行选择。选择红利再投资

的，红利再投资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未选择分红方式的，则默认为现金分红。

3.5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最低现金红利发放限额1.00元（不含1.00元）时，注册登记机构则将投

资者的现金红利按红利发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3.6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或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询、变更当前的分红方式，亦可

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代销机构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2014年6月12日）最后一次选择且经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

3.7咨询方式

（1）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thfund.com.cn；客户服务电话：022-83310988、400-710-9999。

（2）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华夏

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威海市商业银行、南京银

行、富滇银行、天津银行、渤海银行、潍坊银行、浙江稠州银行、长安银行、山西证券、齐鲁证券、渤海证券、

海通证券、平安证券、光大证券、中航证券、世纪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上海证

券、新时代证券、中信建投、长江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安信证券、宏源证券、华泰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广

州证券、信达证券、英大证券、华安证券、天相投资顾问、国联证券、国金证券、东海证券、西南证券、华福

证券、国信证券、华宝证券、国元证券、西藏同信证券、爱建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东莞证券、民生证

券、中信万通证券、中邮证券、湘财证券、中信证券(浙江)、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广发证券、浙商证券、国海

证券、联讯证券、东北证券、兴业证券、上海天天、和讯科技、上海好买、杭州数米、深圳众禄、诺亚正行（上

海）、展恒理财。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49

证券简称：同方国芯 公告编号：

2014-016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4月28日

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03,408,98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

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303,408,984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606,817,968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1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14年6月1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

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

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1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59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 08*****062

深圳市国微投资有限公司

3 08*****072

深圳市天惠人投资有限公司

4 08*****078

深圳市弘久投资有限公司

5 08*****079

深圳市鼎仁投资有限公司

6 08*****546

北京清晶微科技有限公司

7 01*****751

阎永江

8 01*****341

赵维健

9 01*****572

韩雷

10 01*****053

吴行军

11 01*****657

葛元庆

12 00*****718

袁佩良

13 01*****454

段立

14 01*****686

孟红霞

15 01*****300

宋翌

16 01*****177

丁义民

17 01*****550

李刚

18 01*****069

阎立群

19 01*****073

张立强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4年6月16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197,032,027 64.94% 197,032,027 394,064,054 64.94%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5,695,217 5.17% 15,695,217 31,390,434 5.17%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46,246,106 48.20% 146,246,106 292,492,212 48.20%

04

高管锁定股

1,340,704 0.44% 1,340,704 2,681,408 0.44%

06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33,750,000 11.12% 33,750,000 67,500,000 11.12%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106,376,957 35.06% 106,376,957 212,753,914 35.06%

三

、

总股本

303,408,984 100.00% 303,408,984 606,817,968 100.00%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606,817,968股摊薄计算，2013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4507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河北省玉田县无终西街3129号

联 系 人：杜林虎 董玉沾

咨询电话：0315-6198181

传真电话：0315-6198179

九、备查文件

1、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228

证券简称：﹡

ST

昌九 公告编号：

2014-030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6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4年6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议，会议应到

董事7名，实到7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表

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七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中国证监会

江西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相关条款进行

修订， 内容详见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031）。

二、 以七票同意、 零票弃权、 零票反对， 审议通过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4—2016年）》。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分红决策机制，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公司《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2014—2016年）》。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4—2016年）》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以七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定于2014年6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内容详见《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32）。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228

证券简称：

*ST

昌九 公告编号：

2014

—

031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6月9日召开的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中国证监会江

西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有关要求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并结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

（

二

）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可以采取现

金

、

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等方式分配股

利

，

公司在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

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

应积极采取现金方

式分配股利

。

（

三

）

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1

、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

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

润

）

为正值

；

2

、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3

、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等事项发生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重大投

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

公司未来十二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

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5%

。

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

（

二

）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等方式分配股利

，

其中应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

。

具备现金分

红条件的

，

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

（

三

）

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1

、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

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

正值

；

2

、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3

、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等事项发生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重大投资计

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

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

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5%

。

4

、

公司盈利水平和现金流量能够满足公

司的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

。

该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228

证券简称：

*ST

昌九 公告编号：

2014

—

032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时间：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9：30，会期半天。

4、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23日(星期一)

5、会议地点：南昌市青山湖区尤氨路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6、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6、审议《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8、审议《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议案（2014-2016�年）》

注：①上述议案（除议案2外）均已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议案2获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②第7、8�项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③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将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前5�个工作日刊登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听取《公司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出席会议的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23日。 截止2014年6月23日下午交易结束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参加会

议，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持委托书代为出席会议。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1、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工商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印章）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代理人应持委托人及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登记时间：2014年6月24日—25日（星期二、三）上午9：00—11： 30，下午13：30—

17：00� ，逾期不予受理。

4、登记方式：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证券部登记或用传真方式登记，异地股东可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5、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6、其他事项：

⑴本次会议按已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确认其与会资格，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复印件各一份；

⑵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⑶通讯地址：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尤氨

路），邮政编码：330012

联系电话：0791-88504386�传真：0791-88504797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附件：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江西昌九生

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1、委托人姓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股）：

委托人股票账号：

2、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3、经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有以下表决权：

（1）对通知所列的第 条审议事项投同意票；

（2）对通知所列的第 条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3）对通知所列的第 条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备注：如果委托人对上述议案未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投票表

决。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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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否。

● 本次会议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6月9日上午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的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94,191,22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6.89

（三）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大会由本公司董事长王创民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

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董事会秘书出

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表决的结果 单位：股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 意

比 例

（

%

）

反对票数

反 对

比 例

（

%

）

弃

权

票

数

弃 权 比

例

（

%

）

是

否

通

过

1

2013

年董事会工作

报告

894,191,225 100 0 0 0 0

通

过

2

2013

年监事会工作

报告

893,852,025 99.96 339,200 0.04 0 0

通

过

3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

告

894,191,225 100 0 0 0 0

通

过

4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894,191,225 100 0 0 0 0

通

过

5

关于预计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33,123, 500 100 0 0 0 0

通

过

6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894,191,225 100 0 0 0 0

通

过

7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894,191,225 100 0 0 0 0

通

过

注：关联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议案并不计入参加表决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管晋宏、 徐德峰现场见证并发

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议案

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9日


